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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情况通报

各县市区政府法制办，市直及中央、省在株行政执法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质量和水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知》（株府法通〔2016〕5号）要求，9月13日至14日，市政府法制办邀请市政府法律顾问、部分县法制办业务骨干、行政执法单位的法制科长以及市政府法制办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共15人组成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组，采取分组评查、集中讨论复核等方式，对县市区政府和市直及中央、省在株行政执法单位报送的59份行政处罚案卷、36份行政许可案卷和7份行政确认案卷进行了评查。根据评查得分，15份行政处罚案卷、5份行政许可案卷和2份行政确认案卷被评为优秀案卷。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从本次评查情况来看，行政执法案卷质量相比去年有所提高。绝大多数案卷卷面整洁，目录清晰，编排顺序符合标准，

能够反映案件流程；法律文书基本符合要求，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裁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较好地保证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从执法类别来看，行政处罚和行政确认案卷整体质量稍好于行政许可案卷。 

（一）注重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绝大多数行政执法人员能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基本做到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执法主体适格，法律文书比较规范。
（二）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行政执法内容完备。绝大多数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裁量适度。
（三）行政执法程序比较规范。行政处罚案件基本都履行了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审查、告知、决定、送达、执行等基本步骤和流程，执行了处罚案件法制审核、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等制度，处罚决定书的诸要素齐全，罚缴分离规定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案卷基本遵循了申请、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能够在法定期限和承诺期限内办结。
（四）案卷制作水平有所提高。案卷基本做到了一案一卷，文书资料比较规范，卷内材料整齐完备，案卷装订基本符合要求。
从评查结果来看，59份行政处罚案卷，90分以上的有45份，占76.3%，与去年相比提高了20个百分点，80至89分有10份，占16.9%，不合格的4份，占6.8%；36份行政许可案卷，90分以上的有24份，占66.7%，与去年相比提高了20.3个百分点，80至89分的有5份，占13.9%，60至79分的有5份，占13.9%，不合格的2份，占5.5%；7份行政确认案卷，90分以上的有6份，占85.7%，60至79分的有1份，占14.3%。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处罚案卷存在的问题

1. 事实证据方面。一是案件证据类型单一。不注重调取物证和书证，有的案卷仅有一份询问笔录，有的案卷甚至缺少调查询问笔录，没有形成结构完整的证据链。二是证据的提取和固定不规范。有的证据材料如照片、图纸材料等无当事人、执法人员签名确认，也无拍摄时间、地点、拍摄人等情况说明；有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未注明其来源，也未加盖“与原件核对无误”印章或标注，以及复印时间等内容；有的调查询问笔录仅记录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未记录或仅记录了一个执法证件号，笔录只有一个人签名或者未签名；有的检验和鉴定报告无检验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资质证明材料；有的证据目录填写不规范，列举的证据与目录中登记的证据名称不符。三是资料采集不齐全。有的案卷没有采集当事人的身份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信息或记录不完整。四是委托授权有瑕疵。有的委托代理人无授权委托书，也有的授权委托书表达不完整，仅填写全权代理，未注明具体的代理权限。五是案卷记录不清不全。有的案卷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与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填写审批日期，有的还涂改了笔录日期。
2. 法律适用方面。一是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不具体。有的案件适用法律条文错误，如法律法规修订实施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依然引用以前的旧法条款，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规范性文件作为适用处罚依据；少数案卷文书只填写了引用的法律法规名称，未具体到相应的法律条款，个别案卷文书在引用法律条文时将项写成款、款写成项。二是适用处罚种类不准确。个别的将“责令改正”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填写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三是处罚裁量不准确。个别案件存在着无正当理由，低于行政处罚标准进行处罚的情况。
3. 履行程序方面。一是程序执行不规范。表现为，个别案件存在着先调查取证、再立案和先处罚、后审批等明显不符合执法程序的问题。二是结案不及时或提前结案。有的案件结案时间长达半年，甚至一年，也没有案件延期审理审批表；有的案件在罚款尚未缴纳到位或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就提前结案。三是告知权利不全面不准确。从案卷文书上来看，有的在填写行政复议机关名称时，仅注明了上级主管部门或本级政府，也有的将行政复议机关名称填写错误；有的告知行政诉讼期限不准确，未根据新《行政诉讼法》规定6个月的诉讼期限予以正确填写；个别案卷的处罚告知书中只有作出行政处罚，未填写处罚的具体内容，还有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没有体现向当事人告知陈述申辩的权利和期限等事项。四是查封扣押不规范。有的未向当事人告知查封扣押期限，有的无查封扣押登记清单，还有的从案卷中看不到对扣押物品的处理结果。五是执行送达比较随意。个别行政处罚决定书无送达回执；有的送达回执上仅有一名执法人员签名；个别送达回执上打印的受送达人名字与受送达人的签名不一致，且未注明原因。六是结案工作不到位。有的案卷中无结案报告，有的结案报告无处罚执行方式。
4. 文书制作方面。一是签名审批不完整。个别案卷的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结案审批表中只有相关人员的签名，无具体意见；个别行政执法单位在组织案件讨论时，无参加人员的记录。二是文书制作不严谨。有的文书仍采用旧格式文书，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无签盖单位名称与印章，还有的文书存在着用圆珠笔书写、签名的情况，不易于长期保存；个别文书填写文理不通，出现错别字现象。
5. 案卷归档方面。主要有：归档不及时，未能做到一案一卷，有的甚至将2份案卷合订在一起；装订不精细，无案卷编号，无目录，封面制作过于简单，无关材料混编在案卷中，以及案卷页码编排不连贯，存在着缺漏页和不编页码的现象，还有的案卷无备考表，无立卷人和检查人签名，无立卷时间。
6. 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方面。大多数行政执法单位能够按照《株洲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转发〈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网上公布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在本单位网站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但个别单位仍存在着公布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
（二）行政许可案卷存在的问题

1. 申请与受理阶段。一是对申请人基本信息采集不全。有的案卷只有申请书，无单位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或记录当事人基本情况不完整，还有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受委托人签名。二是受理通知书填写不细致。有的受理通知书无受理日期、收件清单，无当事人签名确认，有的受理通知书没有加盖单位印章或承办人签名；个别的案卷中无受理通知书。 

2. 审查决定阶段。一是法律依据标注不清楚。部分行政许可决定书没有注明许可的法律依据；二是许可程序有瑕疵。有的行政许可内部审批流程不清晰，实施许可的审查、决定意见在案卷中未能得到体现；有的以内部审批表代替决定书；有的许可检验报告无检验机构资质证明材料；少数许可案件超过法定（承诺）期限才办结。
3. 送达阶段。部分案卷无许可决定书及证照的送达记录；个别送达回执无送达人的签名。
4. 案卷归档。个别案卷封面未填写当事人的姓名；有的案卷无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卷内材料排列无序；有的案卷无备考表，无立卷人和检查人签名。
（三）行政确认案卷存在的问题

本次评查的行政确认案卷不多，质量尚可。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 申请与受理阶段。个别案卷无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授权委托书；部分复印材料未加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印章或当事人签名确认。
2. 审查决定阶段。个别案卷告知救济途径不明确，未告知具体的复议机关或诉讼法院。
3. 送达阶段。有的案卷送达不规范，签收人无被送达人授权。
4. 案卷归档。个别案卷封面制作简单，或未进行装订。
三、几点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检查指导。各执法单位要结合行政执法实际，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有的放矢地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要强化督促检查工作，积极指导行政执法人员，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全面依法、规范、文明开展行政执法工作，确保执法程序全面到位，实体公平公正。要不断完善执法案件办理内部运行机制，定期开展执法案卷自查自纠，明确办案工作责任追究，从严落实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重大或复杂案件集体讨论制度，着力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二）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和质量。围绕落实依法、规范、文明执法的要求，严格执法程序，不随意减少程序或不按程序执法，尤其是调查取证要依法合规，证据采集要全面规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具备法律效力。要依法依规作出案件裁决，确保每件行政执法案件办理适用法律准确，不偏纵，不枉法。制作各种文书材料要素要齐全，认真核对当事人基本信息，准确填写，杜绝错别字。行政执法人员、相关负责人和当事人的签名确认与意见表达，要准确到位，不缺漏。 

（三）切实做好执法案卷的归档工作。要认真做好行政执法案卷的立卷和归档工作，做到一案一卷，文书材料完整，及时归档。要着力提高行政执法案卷的制作质量，选择统一的、易于长期保存的案卷封皮，杜绝圆珠笔、铅笔撰写文书的现象。行政执法卷宗制作完毕后，制作人要认真校对，由部门负责人复核，填写好备考表，确认无误后再进行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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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6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优秀案卷名单（行政处罚类）
	序号
	单　　位
	案卷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株人社监行决字[2015]1号

	2
	市审计局
	彭建文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案
	株审经责字（2015）9号

	3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易军销售含有禁止内容的音像制品案
	（株）文罚字（2016）第84003号

	4
	市工商局
	茶陵县中石新叶管道燃气有限公司限制竞争案
	株工商行处字[2015]第29号

	5
	市国税局稽查二局
	株洲志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税务稽查案
	株国税稽二罚[2016]10号

	6
	市公安局
	闫雄吸食毒品案
	天公（刑）行罚决字[2015]909号

	7
	市公路局
	孙靖驾驶车辆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案
	湘株路政处罚决定[2016]20040号

	8
	市地税局
	株洲德馨置业有限公司未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案
	株地税稽罚[2015]10号

	9
	市统计局
	华信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真实的统计材料案
	株统法罚字（2015）第X01号

	10
	市交通运输局
	赤峰市玉龙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案
	株交执监处罚决定（2016）0014号

	11
	株洲县
	湖南省惠天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
	株县住建罚字[2016]第05号

	12
	芦淞区
	佳诚宾馆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案
	株芦卫（环）罚字[2015]1号

	13
	炎陵县
	林明生无照经营餐饮住宿服务案
	炎市场质监行处字〔2016〕2 号

	14
	天元区
	肖宏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案
	株天卫（医）罚字[2016]004号

	15
	石峰区
	株洲唐人神品牌专卖有限公司田心北店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案
	（株石）食药监食罚（2015）52号


附件2

2016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优秀案卷名单（行政许可类）

	序号
	单　　位
	案卷名称
	行政许可决定书号

	1
	市文体广新局
	横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申请办理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案
	株影准字〔2015〕第001号

	2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株洲中天高科技勘测工程有限公司特殊工时行政许可案
	株人社薪许决字[2016] 01号

	3
	市公路局
	殷伟红申请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审批案
	株路政超限许决字（2016）第51号

	4
	荷塘区
	湖南尚品堂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公司登记案
	（株荷）私营登记字[2015]第834号

	5
	株洲县
	株洲县尚遇网络生活馆申请消防许可案
	株县公消安检字[2016]第002号


附件3

2016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优秀案卷名单（行政确认类）
	序号
	单　　位
	案卷名称
	行政确认决定书号

	1
	市发改委
	炎汝高速公路长旺1号隧道因交通事故被损坏物品的价格认定案
	株价认定[2016]21号

	2
	攸县
	张德文工伤认定案
	攸人社工伤认字[2016]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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